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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提单具有的物权凭证的法律功能

，出口方可以通过控制提单来有效控制和支配提单项下的货

物的物权，以确保收取货款，这一点不论是通过信用证（L/C

）方式、凭单付款（D/P）方式还是放单前电汇（即所谓的“

前T/T”）的方式进行收款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对于记名提

单，这种作法却并非万无一失的，而且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

挑战。 前些时间有两个案例引起了法律界的极大关注，对于

那些抱持记名提单是物权凭证观点的进出口公司更是敲醒了

警钟。一个案例是武汉海事法院审理的江苏轻工诉江苏环球

及美国博联公司无正本提单放货案，另一个案例是广州海事

法院审理的江门市金易公司诉以色列以星轮船公司无正本提

单放货案。这两个案件的共同点是承运人都签发了记名提单

并在未收回正本提单的情况下将货物放给了记名的收货人，

托运人因未能收回货款而起诉。两个法院分别适用了美国法

律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法律进行判决，却都驳回了托运人要求

承运人承担货款损失的诉讼请求。 这两个案例再次引发了海

商法界争论已久的话题，那就是，记名提单是否物权凭证？

这个问题对于进出口公司而言就是，记名提单的承运人能否

不凭正本提单而将货物放给记名的收货人？ 应该说，各国法

律对于记名提单的法律性质的规定是很不一样的。我国的《

海商法》虽然移植了国际海事立法的最新成就，但是对于记

名提单的法律性质的规定却并不明确。该法第七十一条规定



：“提单，是指用以证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经由承

运人接收或者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

提单中载明的向记名人交付货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

付货物，或者向提单持有人交付货物的条款，构成承运人据

以交付货物的保证。”有些人据此认为我国《海商法》是确

认记名提单的物权凭证效力的，承运人对于记名提单也应凭

正本提单放货。但《海商法》第七十九条又明确规定：“记

名提单，不得转让”。因此又有人认为，由于记名提单不具

有流通转让性，而流通转让性正是物权凭证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以记名提单不是物权凭证，承运人无需凭正本提单就可

以将货放给记名的收货人。在学术界，两种观点的支持者都

大有人在，并且也都从各自的角度对《海商法》进行了阐释

。但从司法实践看，司法界似乎更倾向于记名提单仍然是物

权凭证的观点。这从以往大量适用中国《海商法》进行判决

的案件中可以看出。在这些案例中多数判决结果都是判令记

名提单的承运人承担无单放货的赔偿责任的。这也给许多进

出口公司甚至法律工作者造成这样的一种印象，那就是，中

国法律对于记名提单作为物权凭证是有定论的。但事实果真

如此吗？在2002年10月25日武汉大学举办的“国际法与全球

化法律问题研讨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

万鄂湘教授作题为“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国际法问题”的报告

，在报告中万院长将“记名提单与无单放货问题”作为入世

后急需法学界的专家学者参与讨论的八大问题之一提了出来

，指出由于我国《海商法》没有关于记名提单的法律性质的

规定，在我国涉外实践中引发了一系列无单放货的法律问题

。这就从司法界的最高层发出了这样的一种声音，即，关于



记名提单的法律性质在我国是没有定论的。这除了将引发学

术界和立法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外，对于那些笃信记名提单是

物权凭证的人们来说也是一种警醒。 入世后我国司法界出现

的一个现象是国内法院适用外国法律进行判决的情况越来越

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了。根据《民法通则》，“涉外合同的当

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

除外”，但在以住，许多法院对于合同中约定适用外国法律

的情况往往以不能查明外国法律为由适用中国法律进行判决

。这种情况目前正在改变。由于许多提单的背面条款都约定

适用外国法律，因此可以预见，在提单纠纷中适用外国法律

进行审判的情况将会越来越多。这就引发了另外一个值得进

出口企业高度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各国法律对于记名提单

的法律性质的规定是很不一样的。如法国法律规定，记名提

单除采用让与行为外，不能转让。日本法律规定提单为流通

证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28条则规定：“提单纵为记

名式，仍得以背书转让他人，但提单上有禁止背书之记载者

，不在此限”。《美国统一商法典》规定：承运人交付货物

前，只要发货人未有相反要求，在货物已到目的地后，可以

将货物交付给提单注明的收货人。武汉海事法院正是据此作

出了承运人美国博联公司免责的判决。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法

律则规定，境内港口的进口货物由港务局直接交付，海运承

运人无权也不负责货物的交付，而港务局及海关有权在收货

人未交正本提单的情况下交付货物。根据这样的法律规定，

广州海事法院作出了以色列船公司无单放货免责的判决。作

为原告的出口商因此叹息，因为不了解贸易对方国家的法律

而吃了大亏。 其实，在进出口业务中多了解一点对方所在国



的法律固然是好，但强求进出口公司通晓各国法律则是不现

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作为进出口公司应该了解的是，对于

记名提单能否作为物权凭证的问题，即便在中国也是有争议

的，在不同的国家，则更会有迥然不同的规定。因此，正确

的作法是，除非货款已收回或已决定放弃通过控制物权来确

保收取货款，在出口业务中，应慎用记名提单。以下是出口

业务中通常可能涉及记名提单的几种情况。 信用证（L/C）

要求用记名提单交单。由于信用证付款方式的特点是以银行

信用代替商业信用，并以“单单相符、单证相符”作为付款

的绝对条件，因此许多出口商往往对于信用证项下记名提单

的风险防范不够。实践中，经常有出口商因为单据有不符点

被拒付，银行退单后却发现货物已被领走。为了防范这种情

况，最好的选择当然是尽可能避免接受要求记名提单的信用

证，要求开证人将记名提单改为凭指示的提单，因为后者既

可以确保出口商和银行通过提单控制物权，而对于进口商提

货又是没有影响的。进口商如果坚持要记名提单，其动机反

而是值得怀疑的。如出口商为了拓展业务的需要不得不接受

以记名提单交单，应首先通过有关渠道（如国内银行及国内

外的业务关系）对开证行的资信情况进行查证，因为通过提

单来控制物权对开证行是同样重要的，资信良好的开证行在

接受要求记名提单的开证条件时，也必然要对开证申请人即

进口商作较为审慎的核查，而且也不会动辄无理拒付。其次

，出口商应十分仔细地作好单据，尽可能地避免因“不符点

”而被拒付的可能性。最后还要对对方所在国的法律作一定

的了解，如美国法律规定记名提单的承运人可以无单放货是

以“发货人未有相反要求”为前提，托运人在托运过程中应



通过书面方式强调承运人要凭正本提单交付货物并留下证据

，以在一但无单放货时追究承运人的责任，当然这是不得已

而为之的选择。 通过D/P收汇时对方要求以记名提单进行托

收。这种情况应坚决拒绝。因为首先通过D/P方式收款银行只

是代为托收并代为保管提单，并不承担付款责任。既然双方

选择通过D/P方式，以非记名提单进行托收应是必然的选择。

作D/P时主动权在出口方，应坚持只以凭指示提单（空白提单

因是对任何提单持有人放货，对于进出口双方安全性都较差

所以目前已少用）托收。否则，将可能丧失控制物权的机会

。 放单前电汇（前T/T）。本来作为一种先付款、后交货的

方式前T/T对于出口商的收款是完全没有风险的，不论采取记

名提单的方式甚至电放货物都是可以的。但实际操作中有些

出口商会应进口商的要求采取先发运货物并将提单副本传真

给对方，在收到T/T付款后再将正本提单寄出的作法。这种情

况下如果采用记名提单，仍可能出现出口方不付款而凭提单

副本提走货物的情况。所以，在未确定对方已付款前，仍应

避免签发记名提单。如进口方要求，可以采取的变通办法是

先以非记名提单的方式排载，在收到付款后，再要求承运人

签发为记名提单，否则，也有可能出现前T/T名存实亡，丧失

收款保障的情况。 简言之，由于记名提单作为物权凭证的不

确定性，在出口业务中应尽量避免，实在不得不使用时，应

考虑可能出现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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